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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475       证券简称：华光环能       公告编号：2021-077 

 

无锡华光环保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建设公主岭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扩建项

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公主岭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扩建项目，本扩建项目垃圾

处理规模 400 t/d，建设期 20 个月，运营期 26 年。 

 投资金额：公主岭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扩建项目总投资约 23,197.65万元。 

 特别风险提示: 

1、 本项目筹建和建设期间，受制于多方面的不确定因素，可能存在政

府审批进度不及预期、建设工期延误的风险；根据实际建设执行，存

在项目投资总金额可能出现偏差的风险。 

2、 本次建设项目的具体建设计划、建设内容可能根据建设进程等情况

进一步调整。本次建设项目尚未与政府相关部门正式签署相关经营合

同，项目收益水平尚存在不确定性。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根据《吉林省公主岭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30）》及《公主岭市城

市环境卫生设施专项规划》（2013-2030）规划，结合无锡华光环保能源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光环能”、“公司”）向综合环保领域深化转型的战略目标，

公司全资子公司公主岭德联生物质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主岭德联”）拟投

资建设公主岭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扩建项目。2016 年 3 月，公司投资成立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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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德联，负责承担公主岭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建设、运营（运营期 30 年），

总规模 800 吨/日，计划分两期建设。一期项目生活垃圾处理规模为 400t/d，已于

2019 年建成并投入商业运营。本次拟扩建二期项目，垃圾处理规模 400 t/d，建

设期 20 个月，运营期 26 年，项目总投资金额约 23,197.65 万元，主要建设内

容为 1×400t/d 垃圾焚烧处理线和 1×6MW 汽轮发电机组。项目建成后可较好解决

公主岭市垃圾日益增长，填埋库容趋于饱和，无法继续满足垃圾处理的场地需求，

协助实现公主岭市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的“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具有较好的

社会、环境和经济效益。 

（二）上述项目投资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三）本次项目投资不属于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所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项目投资的主要内容 

项目名称：公主岭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扩建项目。 

项目主要建设内容：日处理生活垃圾量400t/d项目；建设规模为1×400t/d（垃

圾处理量）机械炉排炉，1条“SNCR脱硝+半干法+活性炭+干法+布袋除尘”烟气净

化系统，1×6MW纯凝机组。 

项目投资金额：本工程总投资额 23,197.65 万元，其中工程静态投资 22,361.27 万

元，工程静态投资中主辅生产工程投资 18,662.98 万元。 

项目建设地点：公主岭市环岭乡红旗村，目前已投产的一期建设厂址位于公

主岭市生活垃圾填埋场西南侧，扩建项目拟选厂址利用原有预留扩建场地。 

项目用地面积：厂址面积：30984.26㎡，本期新征地面积870㎡。 

项目建设单位：公主岭德联生物质能源有限公司 

项目服务对象及范围：公主岭市全域和伊通满族自治县 

项目投资方及资金来源：本项目工程总投资 23,197.65 万元，计划采用股东

增资+银行贷款的形式。 

项目建设期：项目建设期 20 个月，预计于2023年完成竣工交付并投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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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可行性分析 

由公主岭德联建设运行的公主岭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项目一期工程已建设

一条 400t/d 炉排炉型焚烧线与一台 6.0MW 纯凝式汽轮发电机组，于2019年7

月进入商业运行。由于公主岭市垃圾处理需求日益增长，填埋库容趋于饱和，无

法继续满足垃圾处理的场地需求，且一期项目余热炉蒸发量已处于超负荷状态，垃

圾焚烧处理规模 400 t/d 已不能满足处理目前公主岭市日益增长的生活垃圾规模

的需求，因此，为解决公主岭市的城市垃圾问题，并根据《吉林省公主岭市城市总体

规划（2011-2030）》、《公主岭市城市环境卫生设施专项规划》（2013-2030）

规划要求，公司决定由公主岭德联继续投资建设公主岭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二期

扩建项目。 

项目建成投产后，可新增城市垃圾日处理能力400吨，预计年新增处理量约

22万吨/年，可协助实现公主岭市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的“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

具有较好的社会、环境和经济效益。 

本项目总投资为 23,197.65 万元。根据财务分析初步测算，按照项目运营期

26年，假设上网电价为0.5752元/千瓦时、垃圾处理费为56元/吨，至运营期末项

目投资内部收益率预计约为8.76%。 

 

（三）需要履行的审批手续 

本次建设项目已取得吉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的《吉林省发展改革委关

于公主岭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扩建项目核准的批复》（吉发改审批【2020】23 号），

项目涉及的土地、项目设计和建设等尚需政府主管部门（包括但不限于国土资源、

环保等部门）的批准或备案。 

 

三、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已建设并运营了公主岭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一期项目，完全具备投资、

建设、运营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能力、资源和业绩。本次公主岭市生活垃圾

焚烧发电扩建项目的建设，将对公司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业务的发展带来积极影

响，增加公司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规模，提高公司未来营业收入，增加公司相关收

益。项目建成后，有利于进一步拓展公司固废处置业务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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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的实施，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该项目的实

施而产生关联交易、同业竞争以及业务依赖的情形。本项目对公司 2021 年度经

营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但项目的实施对公司未来业务发展及经营业绩提升产

生积极影响。 

 

四、 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本次建设项目涉及的土地、项目设计和建设等尚需政府主管部门（包括但不

限于国土资源、环保等部门）的批准或备案，存在政府部门审批进度不及预期、

建设工期延误的风险。 

本次建设项目的具体建设计划、建设内容可能根据建设进程等情况进一步调

整。本次建设项目尚未与政府相关部门正式签署相关经营合同，合同具体条款尚

存在不确定性，项目收益水平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该项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

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无锡华光环保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1 月 13 日 


